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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際關係 15 

風動、旗動、心不動，緊箍神咒奈我何？ 

簡老師： 

我本來很喜歡上學，因為在學校有同學陪我玩；在家實在很無聊。可是同學們實在太過份了：不知

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捉弄我，找我麻煩。藏課本、用立可白塗我書包、…，時常把我弄得很生氣。

我不知道有些人為什麼這麼殘忍？喜歡看人生氣。難道他們不知道生氣是很難受的嗎？我最討厭的

是：他們幫我取了個很不雅（性病）的綽號，當面叫、背後叫、大聲叫、偷偷叫、用英文叫、下課

叫、連上課也不放過我－－把綽號拆成兩個：阿×、阿＃，老師要我們舉例時，就把這兩個名字提

出來，讓同學看我笑話。我實在氣得不得了，氣得全身發抖；不只氣一節課，還可以氣上好幾天。

雖然老師、媽媽、同學都告訴我：不理他們就沒事，犯不著「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可是你

們都不是我，那裡知道我心裡的難受？我就是沒有辦法「不理他們」啊！看看我：每天氣都氣飽了，

哪還有心情唸書呢？都是他們害的。簡老師！您覺得我該怎麼辦？                      

                                                                   一個無助的學生敬上 

無助的同學： 

的確，你每天要經歷這些叫人生氣的事，叫你「不理他們」，不要生氣，實在不容易。讓我們來想

想看怎樣擺脫這種煩惱？ 

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喜歡捉弄我，找我麻煩？」 

首先你必須了解：『捉弄』需要有對象。調皮的同學要找人惡作劇，一定觀察或試驗過：哪些人對

他的捉弄行為有預期的回應（生氣、不高興）？哪些人對他的搞怪不理不睬？對他的捉弄有回應，

讓他詭計得逞，他會有成就感；對他的搞怪不理不睬，等於自己一個人唱獨角戲，自討沒趣，沒有

意思，以後還會找這種人捉弄嗎？他們喜歡逗你，跟你玩，是因為你每次都會有反應－「氣得不得

了」，「氣得全身發抖」，「氣好幾天」，反應比他們所預期的還要激烈，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每次

你生氣，等於在鼓勵他們：「下次再來捉弄我吧！」無聊想玩的時候，不找你，找誰？換做是你，

假如要你選擇捉弄的對象，你會選哪一種人？  

 

話再說回來，雖說「不理他們」可能是遏止他們這種無聊行為的一種方法，但也有可能被誤認為是

你喜歡這種遊戲、默許他們這種玩法。所以在「不理」之前，你可能要有「意思表示」：你不喜歡

如此被對待。若份量覺得不夠，他們聽不進去，可以請老師幫忙發表聲明。再如果是行為上的惡作

劇（如藏書、用立可白塗書包等），經過警告仍然繼續的，就報請導師或學務處加以處罰，因為在

本校一班之中，會做這種事的就是少數、可知的幾個，他們必須成長：學習尊重別人。 

 

然後我們來探討：如何做到自然而然的（而非只是無可奈何的的忍受）不被別人無聊的言行影響自

己的情緒、行為？我打算用兩個故事來說明。  

「風動旗動心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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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有位老師父正在對幾位小和尚說法。其中有一位小和尚心不在焉，眼睛到處亂瞟，遙遙望見屋

簷一角旗幟飄動，不由興奮的叫著：「師父！快看！旗子動了耶！」 

另一位小和尚罵他：「傻瓜！那不是旗子動，是風動。」 

老師父趁機給「機會教育」：「徒兒啊！風沒動，旗子也沒動，那是你們的『心』動了。」 

 

說得也是：如果小和尚專心聽講，根本看不到、或感覺不到風有沒吹、旗子有沒動這類的事。 

說這個故事，主要的用意是要告訴同學們：我們每個人都有眼睛、耳朵、鼻子、舌頭、皮膚等感官，

透過這些感官所發生的功能，我們才能與圍繞在四周的環境發生關聯：看它們、聽它們、摸它們、

了解它們、感受它們，並產生「反應」，與週遭發生「交互作用」。 

 

但是每天「發生」或「呈現」在我們周圍的事件實在太多了，在同一時間內，我們的心很難同時注

意幾件事。比如這一則故事中的小和尚，若要專心聽師父講經說法，就感覺不到風在吹、旗子在動。

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我們的心都在為我們篩選：到底要注意哪些事？小和尚的心為他選擇注

意旗子飄動，他的眼睛才發揮「看」的功能。但光是「看到」還不夠，還必須用他的心對所看到的

情境有「感受」，然後採取行動－做反應（比如小和尚看到旗子動了，感覺很「興奮」，他用「叫別

人注意」做反應）。 

 

據此，我歸納人與周遭環境建立關係的途徑是這樣的： 

感官（眼、耳、鼻等）→「心」的篩選（注意）→發揮功能（看到、聽到、聞到等）→ 

「心」的感受（用過去的生活經驗解讀）→反應（情緒→行動）。 

誰來操縱你的「心」呢？當然是擁有這顆心的主人了。   

如果同時發生好幾件值得注意的目標時，我們的心要用什麼標準來選擇？選什麼？比如說：這個小

和尚：同時有風吹、旗子動、師父講經、其他小和尚在做什麼事等等要選擇。對一個和尚而言，「聽

經聞法」較之風吹、旗子動當然重要多了。你覺得他應該把注意力專注在哪件事上？但事實他都在

注意些什麼？ 

 

有些糊裡糊塗的人，生活沒有目標，不知道什麼事重要？什麼事不重要？任何事都可以把他的注意

力引開，他什麼事都注意，可是什麼深刻的印象也沒有留下，生命的經驗是空白的。 

有智慧的人，平時心中自有一把尺，任何情境都可以馬上做價值選擇，不論選對選錯，都可以從中

萃取經驗，有所收穫、有所學習。他的生命是豐富的。 

 

你年紀還輕，生活經驗不夠多，還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需要專心學習。而這些同學無聊的言行，對

你的人生的意義，不過像生命過程中所遇到的風吹、旗動之類，過了就過了，不會在你的身上、心

上、前途發展留下絲毫痕跡；如果把注意力放在這些人的言行上，每天把自己弄得難過不堪，影響

課業、影響學習、影響前途，這是本末倒置、沒有智慧的做法。 

     

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你這種選擇：每天被他們沒有意義的言行弄得無心唸書、影響前途，那你是太

看重這些人了，他們是你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呢！－這真的是你的選擇嗎？                             

再來看另外一個故事：「緊箍神咒奈我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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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記」裡面，「齊天大聖孫悟空」本事大得很：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七十二變化，翻身縱上觔

斗雲，一剎那就飛個十萬八千里，…。唐三藏要到西方取經，非得藉助孫悟空之力不可。但是唐三

藏手無縛雞之力，師徒之間也尚未建立感情，要一個本事通天、卻桀傲未馴、尚未有任何理念的孫

悟空聽他話、為他辦事，很難。 

 

這一天，師徒之間有了一點爭執，孫悟空鬧情緒，罷工出走了。唐三藏一時沒了主張，杵在原地正

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觀世音菩薩化身為一老母，送唐三藏一件錦衣、並一頂嵌金花帽，並教他一篇

「緊箍咒」；只要孫悟空肯戴上那頂帽子，就有辦法制得了他。教畢，要唐三藏在原地等候，她去

追孫悟空回來。唐三藏把這套衣帽包進包袱中。沒多久，孫悟空果然回來了。唐三藏命他打開包袱

拿食物吃；孫悟空同時發現了這套好看的衣帽，一時「心動」，要求師父送給他；師父答應之後，

孫悟空馬上就穿戴起來，覺得又合身、又好看。 

 

這時，唐三藏不知「緊箍咒」對孫悟空有何用途？想練習剛剛觀世音菩薩所傳授的咒語，於是心裡

暗暗默誦「緊箍咒」；誰知才一開始念，孫悟空的頭就痛起來，疼的滿地打滾，抱著頭一片撕扯，

把一頂好好的錦帽都扯爛了，只剩得一個金帽箍；只要唐三藏一住口不念，孫悟空的頭就馬上不疼。

經過幾次實驗，孫悟空終於發現：原來自己的頭疼與頭上戴的金箍、師父念的咒語有關；待要把帽

箍取下，卻發現帽箍彷彿在頭上生了根、長了肉，成了身體的一部份，無論自己用金箍棒怎麼挖、

怎麼絞，就是弄不下來。從此不管距離有多遠，那怕是身在天涯海角，只要觀世音菩薩或唐三藏念

個「緊箍咒」，孫悟空就沒輒：光是處理自己頭痛都來不及，那還有心思縱上觔斗雲？更談不上施

展通天徹地的本領了。 

 

所以啊，本來「孫悟空」是「孫悟空」，「緊箍咒」是「緊箍咒」；咒語再強，效力也達不到孫悟空

身上；帽箍只不過是「它物」。如果不是自己「看到」漂亮的帽子，一時「心動」，趕忙「拿來戴上」

（同學們注意：帽子可是孫悟空自己把它拿來往自己頭上戴的呦！），那麼以孫悟空之本事，觔斗

雲之神速，不管天上地獄海底，還有孫悟空到不了的地方嗎？是誰拘束得了孫悟空？他的「禁制」

是怎麼來的？解脫得了嗎？ 

 

如果用這個故事來解釋人的個性：假設你就是一個這麼在乎別人如何評斷你的人，無論在學校、在

社會上、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人談到你，或你懷疑別人談到你，你的情緒、行為、能力就受到影響。

這種影響力如影隨形，猶如金箍之於孫悟空，只要有人念咒語，你就只能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解決自

己的情緒困擾上，縱有天大的本事都使不出來了。對於生命的價值而言，不是一種相當奢侈的浪費

嗎？ 

要如何擺脫這種性格上的「禁制」？主要是靠自己的智慧做判斷：何者該在意？何者不必在意？對

自己的判斷力如果覺得缺乏信心，不妨聽聽別人的意見，如果別人說得有道理，虛心接受，有益無

害。 

生性活潑、會在生活中找樂趣的人，要注意些什麼？ 

我很贊成人要有彈性、有幽默感、就算在單調的生活中也能自尋其樂，這是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

人。可是同學們年齡還小，有的才開始學習如何與家人以外的同儕做「平行性」的相處，難免還帶

有來自幼年時期「自我中心」的習性－只知道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不懂得尊重別人，所以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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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和同學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同學們！不知你們聽過一句俗語沒有？「一根麥桿可以壓死一隻駱駝。」意思是說：駱駝載物負重，

疲累不堪，此時只要隨便再加一根非常輕的麥桿在牠背上，都足以把牠壓垮。 

無意中傷人的話、玩笑的行為，有時也會具有「麥桿」的威力，對別人造成終生的影響。 

    

如果玩鬧、開玩笑，也會給人帶來遺憾，那以後不就什麼都要畏首畏尾、什麼玩笑都不能開、也不

能跟別人玩了？當然不是這樣，否則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可言？談到玩，當然要盡興、沒有遺憾、沒

有不安，才算真正達到「玩樂」的目的。至少要注意到幾件事： 

1. 如果是行為上的玩鬧，要注意到安全，要有「危機意識」，（比如同學從椅子上站起來，你在他

背後把椅子拉開，要預想他再坐下時落空，發生危險的可能性），要防範未然。 

 遊戲時，要學習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替對方著想，尊重對方的尊嚴、意願與感受。「下流」的遊 

 戲不可玩。 

 這種尊重還包含尊重別人的「隱私權」和「所有權」： 

 雖說出於玩笑 ，但若未經當事人同意，偷看別人週記、公開別人考卷、用立可白塗別人書包、  

 藏別人文具，都是不對的同學。如果認真要追究法律責任，則「妨害秘密罪」、「毀損罪」、「偷 

 竊罪」都可能成立。 

 如果是語言上的玩鬧，不可做人身攻擊，不要取笑對方的缺陷或出身，也不可嘲笑或責罵對方 

家人。最基本的尊嚴、意願、感受，一定要列入考慮。 

2. 不管是行為上或語言上的玩笑，如果對方表明不喜歡被這樣對待，就要停止。 

玩、開玩笑，目的本來就是要尋開心，如果一方不願意，或造成對方的痛苦，是「把自己的快

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上」，是自私幼稚的行為。 

我們都不希望成為這種人，對不對？ 

3. 如果你是一個旁觀者，目睹一件不公平、不符合正義的事正在發生，要有仗義執言、挺身而出的

智慧與勇氣。 

 社會治安若要好，須要每一位公民都具備這種美德。 

 

玩，若能考慮到上述幾點，不會造成別人的痛苦或遺憾，甚至還可造福別人，這才能真正達到「玩

樂」的目的。才是真正懂得「玩樂」的人。 

結語：    

此外，我想藉這一則故事順便談幾個題外的想法： 

1. 我們沒看見的事情，並不見得不存在，或沒發生。（因為此時我們可能正注意別的事。） 

2. 我們雖親眼目睹、親耳聽聞的事情，也不見得就是事實的全部或真相。 

   因為每個人接受到的訊息，受時間、空間限制，無法看到全部。比如說：我們到一個凶案 

   的現場，看到一個人正從死者身上拔出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我們不能據此就斷定他是兇手。 

因為從時間上來說，你到場以前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沒看到；從空間上來說，案發時，我們身

在別處，沒看到事實。 

   但是這社會上有些人，最常犯的毛病就是：一看到現象，或聽到甚麼話，既不願多加推理、思

考，也不想查個明白，甚至有人解釋也聽不進去，或者沒有耐心等待時間的驗證， 就隨聲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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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著下判斷。 

   這種行為我們都可以稱之為「膚淺」或「愚昧」。社會上這種人如果居多的話，公理正義 

   被蒙蔽，禍害無窮。 

   同學們！想想看：對於這位「無助的」同學而言，那些取笑他的、對他惡作劇的同學， 

   是否不知不覺正在扮演這種角色？    

   各位同學如果看重自己、希望將來能影響社會、造福人群的話，現在起就要立志作個「有深度

的人」：遇事虛心，多方思索，多面求證，不盲目從眾附和，也有勇氣仗義執言。 

   社會上的人多數能如此，公理正義才能彰顯，生活在這種環境裡，每個人都安適自在， 這樣的

社會才是人間天堂。    

3. 世上的現象都是我們個人以自己的生命經驗去解釋；但每個人的生命經驗都不同，所以從現象

體會到的感受也不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有好的解釋，心情愉快，做甚麼事都得心應手，

學甚麼都沒有困難；往不好的方面解釋，就像你「氣得不得了」、「氣好幾天」，甚麼事都不能做，

有能力也發揮不出來，這是跟自己過意不去，等於是孫悟空把金箍拿來往自己頭上戴。 

是好是不好，其解釋都源自一己之心。 

如何才能讓自己心理過得舒坦？讓自己的能力得以展現發揮，讓生命的內容豐富？我想有三種

境界是可以容易做到：「常存感恩心」、「知足常樂」、「心美，看甚麼都順眼。」各位同學覺得如

何？ 

最後請這位同學「腦力激盪」一下：你的遭遇，若發生在別人身上，你覺得他們可能會有幾種

解釋？ 

如果你知道他們內心真正的想法，你的心境會不會有所改變？請一定用「心」想這件事。 

祝福！ 

 

註：取材自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吳承恩：西遊記。 

 

★「沒有人可以擊倒我們，除非我們先擊倒自己。」– 德懷特‧艾森豪 


